石公党字〔2020〕62号
中共石城县公安局委员会

关于对曾星明等11名同志专项嘉奖的决定

局属各单位：

    12月1日至4日，全市公安机关全警大练兵比武竞赛活动在赣州市公安局举行，我局参赛团队克服寒冷天气，每天坚持刻苦训练，赛前准备充分。在比赛中，参赛队员努力拼搏、奋勇争先，取得了团体第三名、理论教官第一名、业务教官第三名和理论知识竞赛第六名的好成绩，充分展现了石城公安敢于攻坚克难、勇于争先创优的良好精神风貌。

    为表彰先进、激励斗志，经12月18日局党委会研究，决定对参加本次比武竞赛的领队领导曾星明、赛前训练教官熊达军和参赛队员巫勇金、欧阳海强、黄辉、郑从华、陈心林、李亮、许方云、彭灵等10名同志分别专项嘉奖1次。

此外，对参加全省越野比赛荣获一等奖的刘东同志专项嘉奖1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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